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訊息  

 

一、資產負債資訊  
 

(一 )資產負債表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二 )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率  

單位：新台幣仟元，％  

99 年 6 月 30 日 98 年 6 月 30 日 

活期性存款 117,815,067 92,351,223 

活期性存款比率 42.67% 34.14% 

定期性存款 158,270,289 178,165,056 

定期性存款比率 57.33% 65.86% 

外匯存款 24,581,716 25,621,088 

外匯存款比率 8.90% 9.47% 

註：  

1.活期性存款比率＝活期性存款 ÷全行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比  
率＝定期性存款 ÷全行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率＝外匯存款 ÷
存款總餘額。  

2.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3.各項存款不含郵政儲金轉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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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率  

單位：新台幣仟元，％  

 99 年 6 月 30 日 98 年 6 月 30 日 

中小企業放款 22,400,317 19,988,661 

中小企業放款比率 12.89% 11.85% 

消費者貸款 115,352,350 111,948,140 

消費者貸款比率 66.42% 66.34% 

註：  
1.中小企業放款比率＝中小企業放款 ÷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

率＝消費者貸款 ÷放款總餘額。  
 2.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3.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宅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車貸款、

機關團體職工福利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不含信用卡循環信

用）。  
 

二、損益表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三、資本適足性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四、資產品質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五、管理資訊  
 

  (一)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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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三)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1.國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投資國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金融商品名稱 帳列之會計

科目 
原始投資成

本 
評價調整金

額 
累計減損金

額 
帳列 
餘額 

衡量 
方法 

採公平價值衡量

者其公平價值產

生之來源 
上市櫃公

司 
交易目的之

金融資產 9,866 (346) - 9,520 公平價值 股票收盤價 

上市櫃公

司 
備供出售金

融資產 1,211,569 (158,296) - 1,0.53,273 公平價值 股票收盤價 

以成本衡量

之金融資產 469,115 - (22,615) 446,500 以成本衡量  
股票 

非上市櫃

公司 以成本衡量

之金融資產

-無償取得 
- - - 332,088 以成本衡量  

備供出售金

融資產 3,074,809 3,551 - 3,078,360 公平價值 債券收盤價 

持有至到期

日金融資產 951,835 - - 951,835 攤銷後成本  政府債券 

其他什項金

融資產 370,759 - - 390,759 攤銷後成本  

指定以公平

價值變動列

入損益之金

融資產 

305,000 18,731 - 323,731 公平價值 債券收盤價 

備供出售金

融資產 1,709,689 7,019 - 1,715,708 公平價值 債券收盤價 

債券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

日金融資產 399,695 - - 399,695 攤銷後成本  

受益憑證 備供出售金

融資產 1,031,957 (35,948) - 996,009 公平價值 受益憑證收盤價 

受益證券 無活絡市場

之債券投資 10,924 - - 10,924 攤銷後成本  

資產擔保

商業本票 
無活絡市場

之債券投資 2,246,258 - (962,389) 1,283,869 攤銷後成本  
其他 

結構型商

品 
 買入選擇

權  40,999 87 0 87  公平價值   路透社即時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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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名目本金 
餘額 

帳列之 
會計科目 帳列餘額 本期評價 

損益 
採公平價值衡量者其

公平價值產生之來源 

1,800,000 
交易目的之金融

資產-利率交換 (25,412) (25,412) 路透社即時市價 
利率有關契約 

305,000 
交易目的之金融

資產-資產交換 10,565 10,565 路透社即時市價 

603,691 
交易目的之金融

資產-買入選擇權 3,382 1,645 路透社即時市價 

867,691 
交易目的之金融

負債-賣出選擇權 (31,002) (29,004) 路透社即時市價 匯率有關契約 

2,578,922 
交易目的之金融

資產-期收遠匯款 2,685,429 106,507 當日收盤價 

 
2.國外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投資國外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金融商品名稱 帳列之會計

科目 
原始投資成

本 
評價調整金

額 
累計減損金

額 
帳列 
餘額 

衡量 
方法 

採公平價值衡量

者其公平價值產

生之來源 
指定以公平

價值變動列

入損益之金

融資產 

130,446 2,457 - 132,903 公平價值 參照 Bloomberg 

債券 公司債 

其他什項金

融資產 151,840 - (94,775) 57,065 
攤銷後成

本  

持有至到期

日金融資產 3,453,717 - - 3,453,717 
攤銷後成

本  

資產基礎證券 
無活絡市場

之債券投資 53,120,297 - - 53,120,297 
攤銷後成

本  其他 

結構型商品 買入選擇權 113,304 (3) 0 (3) 公平價值 路透社即時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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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國外金融商品交易餘額折合新台幣三億以上者: 
標的:資產基礎證券 
 
 
 
 
 

國別 幣別 投資商品名稱 帳面價值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5KPL07  

305,345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TWU41  

1,707,77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TXA77  

2,089,638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UPQ84  

1,511,422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UKS95  

341,014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TN917  

333,443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T2E32  

377,700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T6C30  

586,862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T6Q26  

431,993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UQ462  

573,993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UE989  

528,897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T6C30  

586,862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4VSQ31  

1,067,175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3AAK25  

951,02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FRH72  

328,18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EBF16  

655,292 

US USD   Ginnie Mae   US38376JJM71 
     CMO 

 
7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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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幣別 投資商品名稱 帳面價值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JAG94  

531,423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ES56  

3,320,90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Y388  

571,265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4E74  

2,271,002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AL40  

903,17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L658  

1,216,795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S760  

2,343,455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Z450  

313,070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J2T07  

310,573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PES56  

301,901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TX499  

1,448,01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TJX19  

2,129,395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TJW36  

943,711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TYY27  

1,733,72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TJY91  

2,300,127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TY711  

514,592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VAD91  

697,741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WCR43  

454,358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VAQ05  

589,648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TSK96  

367,881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VWA15  

734,51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WCY93  

51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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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幣別 投資商品名稱 帳面價值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VTA51  

380,319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JN49  

1,529,057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QL00  

607,28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VT70  

940,573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CE13  

602,72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WU35 1,037,476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JN49 767,601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N823 573,740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P562 791,371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VT238 1,375,642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YBF79 803,685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6XS871 974,339 

US USD Ginnie Mae 
CMO US38377FJF9 1,153,144 

US USD Freddie Mac 
CMO  US31395W5V59  

765,717 

US USD Freddie Mac 
CMO  US31397YD577  

498,674 

US USD Freddie Mac 
CMO  US31398C6L72  

356,853 

US USD Freddie Mac 
CMO  US31398CF451  

539,771 

US USD Freddie Mac 
CMO  US31398CF451  

415,118 

US USD Fannie Mae 
CMO  US31396PBT75  

575,217 

US USD Fannie Mae 
CMO  US31397NEJ00  

342,490 

US USD Fannie Mae 
CMO  US31397NDN21  

36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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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名目本金 
餘額 

帳列之 
會計科目 帳列餘額 本期評價 

損益 
採公平價值衡量者其

公平價值產生之來源 

115,618 
交易目的之金

融資產-買入

選擇權 
344 (3) 路透社即時市價 

156,617 
交易目的之金

融負債-賣出

選擇權 
(630) 58 路透社即時市價 匯率有關契約 

9,530,972 
交易目的之金

融資產-期收

遠匯款 
9,523,035 (7,938) 當日收盤價 

 
 
 
 
 
衍生性商品交易餘額折合新台幣三億以上者: 
標的:期收遠匯款 
 

國別 幣別 金額 匯率 折合為新台幣 本期評價 

CA AUD 18,700,000.00 27.377650 511,962,055 (2,603,732) 

GB AUD 24,200,000.00 27.377650 662,539,130 (15,369,065) 

US AUD 12,400,000.00 27.377650 339,482,860 (9,585,352) 

NL EUR 8,200,000.00 39.294980 322,218,836 (371,418) 

US EUR 10,000,000.00 39.294980 392,949,800 (517,717) 

CA NZD 22,800,000.00 22.304733 508,547,912 21,617,254 

CA NZD 13,600,000.00 22.304733 303,344,369 4,702,370 

CA NZD 22,100,000.00 22.304733 492,934,599 (10,147,488) 

GB NZD 14,800,000.00 22.304733 330,110,048 14,574,969 

GB NZD 17,800,000.00 22.304733 397,024,247 (7,904,199) 

CA USD 11,158,248.51 32.209000 359,396,026 (4,363,692) 

CA USD 16,676,760.50 32.209000 537,141,779 (15,827,273) 

CA USD 21,805,721.25 32.209000 702,340,476 (2,963,890) 

GB USD 17,952,052.31 32.209000 578,217,653 (4,040,266) 

US USD 14,935,207.56 32.209000 481,048,100 (13,635,468) 

US USD 12,388,392.86 32.209000 399,017,746 (4,90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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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放款、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列政策 
 

1.本銀行係就貼現及放款、應收款項及催收款項暨各項保證及應收承

兌票款餘額，分別就特定債權無法收回之風險及全體債權組合之潛

在風險評估可能損失，提列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特定債權無法收回之風險，係就授信戶之財務狀況及本息償付

是否有延滯情形等，並評估擔保品價值，參照「銀行資產評估損失

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之規定，本銀行按授信

戶之財務狀況及本息償付是否有延滯情形等，並就特定債權之擔保

品由本銀行內部自行評估其價值後，評估授信資產之可收回性，並

依規定比率提存。  

  上述財政部之規定，收回無望之授信資產，全額提列損失；收

回有困難之部分，至少依餘額百分之五十提列損失。自九十四年七

月起修正為應予注意、可望收回、收回困難及收回無望之不良授信

資產，分別以債權餘額之百分之二、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及餘額

全部之合計，為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之最低提列標準。惟此項

修正對本銀行財務報表尚無重大影響。  

  本銀行對呆帳之沖銷，係就催收款項及逾期放款評估其收回可

能性及擔保品價值，對確定無法收回之債權，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予以沖銷。收回已沖銷之呆帳，列為備抵呆帳之轉回。  

2.本行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金融資產是否已經減損，依不同衡量

方式之金融資產，採用之減損方式如下：  

(1)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金融資產若有客觀證據顯示資產業已減損(前述認定發生減損客觀證據係

指債務人已發生違約之情事)，則應評估該資產可收回金額並與帳面價值作比

較，就其減損部分認列損失。若後續期間減損金額減少，備供出售權益

商品之減損減少金額認列為股東權益調整項目；備供出售債務商品

之減損減少金額若明顯與認列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

並認列為當期損益。 

(2)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  

  金融資產若有客觀證據顯示資產業已減損(前述認定發生減損客觀證

據係指債務人已發生違約之情事)，則應評估該資產可收回金額並與帳面價

值作比較，就其減損部分認列損失。若續後期間減損金額減少，且明

顯與認列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列為當期損

益，該迴轉不使帳面金額大於未認列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成本。  

(3)其他金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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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係無法可靠衡量公平價值之權益商品

投資，國內外未上市（櫃）股票，係以原始認列之成本衡量。金

融資產若有客觀證據顯示資產業已減損(前述認定發生減損客觀證據係指債

務人已發生違約之情事)，則應評估該資產可收回金額並與帳面價值作比

較，就其減損部分認列損失，此減損金額不予迴轉。  

(五)帳列出售不良債權未攤銷損失之金額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年月  99 年 6 月 30 日  98 年 6 月 30 日  
帳列出售不良債權未

攤銷損失之金額  1,759,251 3,346,630 

 
(六)特殊記載事項 

民國 99 年 6 月 30 日                              

問   題             案由及金額 

最近一年度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

上違反法令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年度違反法令經主管機關

處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年度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

糾正者 
無 

最近一年經主管機關依銀行法第

61 條之 1 規定處分事項 

1.自有行舍於96年9月未經簽准提報董事會核

議，即出租台中市民權路部分自有行舍予子公

司聯邦國際租賃(股)公司。該案雖已於96年11
月補提董事會審查通過，仍有作業程序瑕疵之

過失，依銀行法第61條之1第1項規定應予糾正。 
2.辦理授信業務或現金卡業務之逾期放款管理，

有未落實「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

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及「金融機構辦理

現金卡業務應注意事項」第22條之規定，依銀

行法第61條之1第1項規定應予糾正。 
3.前於90年間雖已申請將汽車貸款業務之行銷及

催收等作業，委由聯邦國際租賃公司辦理，惟

疏未依95年9月18日新頒布之「金融機構作業委

託他人處理內部作業制度及程序辦法」之規定

向金管會重新申請核准該公司辦理汽車貸款應

收債權催收作業，仍有作業程序瑕疵之過失，

依銀行法第61條之1第1項規定應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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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案由及金額 

最近一年度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

案件或未切實依「金融機構安全維

護注意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

故，其年度個別或合計損失逾五千

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註：最近一年度係指自揭露當季往前推算一年(98.7.1～99.6.30)。 

 

六、獲利能力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七、流動性：資產負債之到期分析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八、市場風險敏感性  
 

(一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二 )利率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率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三 )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台幣仟元  

 99 年 6 月 30 日 98 年 6 月 30 日 

 原      幣 折合新台幣  原      幣 折合新台幣  

美金 50,974 1,641,824 美金 42,436 1,395,200 

日幣 438,216 159,396 英鎊 303 16,541 

英磅 1,796 87,060 日幣 7,962 2,729 

瑞士法郎 372 11,054 歐元 42 1,928 

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港幣 891 3,687 澳幣 55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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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任期 學歷 經歷 備註 
董事長  李憲章 98.06.19 三年 國立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畢 
合作金庫經理 
聯邦銀行副總經理、總經理、董事 

 

常務董事 江振雄 98.06.19 三年 國防醫學院畢 國際扶輪社七分社理事長 
聯邦票券金融(股)公司監察人 

 

常務董事 
(獨立董事) 

王高津 98.06.19 三年 美國北達科他州立大學 
經濟研究所碩士 

台灣銀行副總經理 
華南銀行董事 
高雄銀行董事長 

 

董事  李玉泉 98.06.19 三年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畢 台灣省議員 
第一銀行監察人 

 

董事  劉進富 98.06.19 三年 台北工職畢 立昌窯業公司董事長  
董事  
(獨立董事) 

盧仁發 
 

98.06.19 三年 東吳大學法律系畢 司法官訓練所第四期結業 
台南分院法官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台東地檢署檢察長 
台北地檢署檢察長 
台灣高檢署檢察長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董事  林鴻聯 98.06.19 三年 國立台灣大學 
國際企業研究所畢 

聯邦票券金融(股)公司常務董事     
聯邦國際租賃(股)公司董事         
聯邦銀行副總經理 

聯邦建設企業(股)公司代表人 

董事  賴耀南 98.06.19 三年 國立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畢 

第一銀行國外部經理 
聯邦銀行總經理 
聯邦票券金融(股)公司董事長 

仲利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  曹素鳳 98.06.19 三年 台北商職畢 天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仲利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常駐監察人 王甲乙 98.06.19 三年 司法官訓練所第一期結業 
省立台中商職補習學校 
高級部肄業 

司法院祕書長 
最高法院院長 

友邦有限公司代表人 

監察人 林振祿 98.06.19 三年 國立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畢 

合作金庫經理 
萬國法律事務所總經理 

寶興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監察人 林賜勇 98.06.19 三年 師範大學畢 鴻邦建設公司董事長  

13

九、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所具專業知識  

 



十、董事、監察人酬勞  

99 年上半年度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董監事酬勞及車馬費  

董事長  李 憲 章  2,908  

常務董事  江 振 雄  292  

常務董事 

(獨立董事) 
 王 高 津  554  

董事 

(獨立董事) 
 盧 仁 發  384  

董事  聯邦建設企業(股)公司（代表人林鴻聯）  60  

董事  仲利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賴耀南及曹素鳳）  150  

董事  李 玉 泉  78  

常駐監察人  友邦有限公司（代表人王甲乙）  290  

監察人  寶興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林振祿）  84  

監察人  林 賜 勇  84  

董事  劉進富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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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董事及監察人獨立性之情形  

 
是否具有五年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列專業資格 
符合獨立性情形註 

    條件 
 
 
姓名 

商務、法

務 、 財

務、會計

或 公 司

業 務 所

須 相 關

科 系 之

公 私 立

大 專 院

校 講 師

以上 

法官、檢察

官、律師、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與 公

司 業 務 所

需 之 國 家

考 試 及 格

領 有 證 書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員 

商

務、法

務、財

務、會

計 或

公 司

業 務

所 須

之 工

作 經

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行

公 司

獨 立

董 事

家 數 

李憲章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江振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王高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李玉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劉進富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盧仁發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林鴻聯   ˇ   ˇ  ˇ  ˇ ˇ ˇ  - 
賴耀南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曹素鳳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王甲乙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林賜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林振祿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註：  
1 .非為銀行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銀行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但如為銀行或其母公司、銀行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立董事者，不在此限 )。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以他人名義持有銀行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
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前三款所列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五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銀行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
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 .非與銀行有財務或業務往來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
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 .非為銀行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
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人及其配
偶。  

8 .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0.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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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行十大股東明細如下  

 
 99.6.30 

股東戶號 股  東  戶  名 持 有 股 數 持股 
比率 

 
31548 
 

仲利投資有限公司 198,454,283 8.56% 

 
32154 
 

百盛投資有限公司 125,485,866 5.41% 

 
32158 
 

建元投資有限公司 119,783,434 5.17% 

 
31549 
 

偉志投資有限公司 111,154,926 4.79% 

 
32153 
 

鉅寶投資有限公司 108,177,490 4.67% 

 
32156 
 

坤哲投資有限公司 99,621,203 4.30% 

 
32160 
 

正邦建設有限公司 95,976,000 4.14% 

 
32160 
 

吉順投資有限公司 92,711,698 4.00% 

 
32159 
 

天聖投資有限公司 91,935,721 3.96% 

 
32157 
 

寶興投資有限公司 90,610,217 3.91% 



十三、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請參閱 99 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  

 
十四、聯邦銀行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本行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
異情形及原因 

一、銀行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一)銀行處理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

式 
 (二)銀行掌握實際控制銀行之主要股東及

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銀行建立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

防火牆之方式 

 
(一)有關股東建議或爭議事項，本行設有專責人員處理，並

視情況轉洽相關單位辦理。 
(二)依據每次股東停止過戶後之股東名冊及依證交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每月向證券交易所申報股權異動資訊，隨時
掌握主要股東持股情形。 

(三)已訂定「聯邦商業銀行對子公司之監理控制作業準則」，
對於與子公司間之風險管理政策均有規範。另，本行與
關係人間之各項交易均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理。 

 
 

本行運作皆依據相關規定辦理
，並無差異之情形。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行設置獨立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 

 
(一)本行業於98年6月19日股東常會依法令及公司章程之規

定選任二席獨立董事，並訂有「獨立董事之職責範疇準
則」。 

(二)本行董事會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立性。 
 
 

(一)無差異。 
 

(二)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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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
異情形及原因 

三、建立與利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行依銀行法規定對關係人進行建檔並隨時更新關係人資料
，與利害關係人之溝通管道均順暢，使本行營運能健全順利
推展。 

無差異。 

四、資訊公開 
(一)銀行架設網站，揭露財務業務及本行公司

治理資訊之情形 
 
(二)銀行採行其他資訊揭露之方式（如架設英

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銀行資訊之蒐集及
揭露、落實發言人制度、法人說明會過程
放置銀行網站等） 

 
(一)設有網站（網址：www.ubot.com.tw）定期揭露財務業

務及公司治理資訊之情形，並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揭
露相關資訊。 

(二)由專責部門負責網站之資訊蒐集及揭露。 
(三)設有發言人及代理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並訂有「內

部重大資訊處理作業程序」。 
(四)每年均依據「銀行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編製年報，

揭露相關資訊。 

無差異。 

五、銀行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等功能委員
會之運作情形 

本行目前未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惟為強化
管理機制及符合公司治理精神，設有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
自動化作業委員會、投資暨授信審議委員會及逾期授信、催
收款及呆帳清理委員會等，其決議事項皆依分層負責辦法提
報相關層級。 

無差異。 

六、請敘明本行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之差異情形及原因： 
(一)整體運作情形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無重大差異，如建立遵守法令主管制度、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度、訂定員工提案制

度廣納行員對銀行建設性意見、設置客服中心處理客戶申訴及提昇服務效率、對於突發性重大事件設有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要點

，本行亦將密切注意檢討公司治理之執行情形，以提昇實際治理成效。 
(二)依據「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36條規定，銀行業應自行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本行目前係採監察人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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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敘明本行對社會責任（如員工權益、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利害關係人之權利、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理政策及風

險衡量標準之執行情形、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銀行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一) 員工權益及僱員關懷：本行訂有「工作規則」，以明確規範勞資雙方之權利義務，並定期舉辦勞資會議，以加強勞資雙方溝通

及保障勞工權益，且亦定期評估員工各項薪資福利措施，謀求員工最大福利。另，為維護兩性工作平等及人格尊嚴．本行訂有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 
(二) 投資者關係：本行設有投資者關係處理窗口，溝通管道順暢。 
(三) 本行與利害關係人之各項交易均依相關規定及嚴謹之作業程序辦理。 
(四) 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行董事及監察人已接受董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理等相關課程，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newmops.tse.com.tw)及本行年報揭露其進修情形。 
(五) 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量標準之執行情形：已訂定「聯邦銀行風險管理政策準則」，設立風險控管專責單位，明訂各風險工作

小組之職掌。在風險衡量標準方面，可透過交易系統進行即時評價、額度控管及停損措施，以衡量及控管交易所面對之市場風

險，並已進行內部信用風險模型建置。 
(六) 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客戶可透過網站或申訴及建議專線表達意見或申訴事項，並由專責部門負責轉辦相關單位及追蹤執行情

形，且為保障消費者權益，本行訂有「疑似不法或顯屬異常交易之存款帳戶管理辦法暨作業規範」、「消費者爭議案件處理小組

組織及處理程序」等相關辦法。 
(七) 銀行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由於「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48條規定，並未強制需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

任保險，故本行目前並無購買該類責任保險。 
八、如有公司治理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理評鑑報告者，應敍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

及改善情形： 
本行未辦理公司治理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惟已依「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辦理各項資訊揭露，並依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金會之資訊評鑑作業改進各項缺失。 
 
十五、 99 年上半年度新金融商品明細：  

名稱 
A+1 高捷卡(JCB) 
大樂高捷卡(J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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